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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318 证券简称：水发燃气 公告编号：2025-007

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对外投资暨收购庆阳兴瑞能源有限公司

65%股权的公告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

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:

 投资标的名称：庆阳兴瑞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标的

公司或兴瑞能源）

 投资金额：兴瑞能源注册资本 10,000 万元人民币（已

实缴 1,212.2 万元）。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水

发燃气或公司）以 0 元收购标的公司 65%股权，股权转让完成后，

按照持股比例进行实缴注册资本金6,500万元。标的公司新建“庆

阳市天然气提氦与储备调峰一体化项目”，预计项目建设总投资

50,600 万元,除实缴 10,000 万元注册资本金外，其余项目建设资

金 40,600 万元来源为兴瑞能源进行融资租赁和银行融资。目前，

项目的核准、土地、环评、能评、安评、规划、施工许可等手续

均已取得批复，于 2023 年 4 月开工建设，因资金短缺自 2023 年

12 月起项目施工建设处于停工状态。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在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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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保障前提下，项目预计于 2026 年 9 月投产运营。

 相关风险提示：新建项目在未来经营过程中，因受供需

结构波动、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，可能导致投资收益存在不

确定性的风险。

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兴瑞能源系一家注册于甘肃省庆阳市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

任公司，注册资本 10,000 万元人民币（已实缴 1,212.2 万元），

上海赛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海赛鲲）持有其

65%股权（未实缴出资），庆阳瑞庆管理咨询合伙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庆阳瑞庆合伙）持有其 35%股权（已实缴 1,212.2 万

元）。为紧抓能源革命机遇，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布局，提升公

司 LNG 市场份额，以收购整合助推主业快速发展，巩固提升公

司的行业地位和市场竞争力，公司拟以 0 元受让上海赛鲲持有的

兴瑞能源 65%股权。收购完成后，公司按照持股比例履行实缴注

册资本金 6,500 万元，庆阳瑞庆合伙完成剩余认缴资本金实缴出

资。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

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于2025年 4月 20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

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。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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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审议，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：上海赛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230MA7B8R04X0

法定代表人：庄涛

注册资本：800 万元

成立时间：2021-09-08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

营业期限：2021-09-08 至无固定期限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崇明区长江农场长江大街 161 号（上海长

江经济园区）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企业管理咨询，商务信息咨询（不含

投资类咨询）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

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2.股权结构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上海赛鲲股权结构如下：
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（%）

1 庄涛 720 90.00

2 庄丹 80 10.00

3.主要财务数据

上海赛鲲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：

单位：元/人民币

项目
2024 年 9 月 30 日

（未经审计）

2023 年 12 月 31 日

（未经审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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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资产 253.22 467.44

总负债 5,000.00 1,000.00

股东权益 -4,746.78 -532.56

资产负债率 1,974.57% 213.93%

项目
2024 年 1-9 月

（未经审计）

2023 年度

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0 0

净利润 -4,214.22 -532.56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信息

公司名称：庆阳兴瑞能源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21002MACNJHP33Q

法定代表人：谢春根

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

成立时间：2023-06-19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

营业期限：2023-06-19 至 2053-06-18

注册地址：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董志镇周庄村新庄自然村 1

栋 312 室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高速公路服务区燃气汽车加气站经营；

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；化工产品生产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

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气体、液体分离及纯净

设备销售；新兴能源技术研发；工业设计服务；工程技术服务（规

划管理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除外）；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。（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

— 5 —

2.股权结构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兴瑞能源股权结构如下：

序

号

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

股东名称

认缴出

资额

（万

元）

持股比

例（%）
股东名称

认缴出

资额（万

元）

持股比

例（%）

1
上海赛鲲企业管理

咨询有限公司
6,500 65.00

水发派思燃气

股份有限公司
6,500 65.00

2
庆阳瑞庆管理咨询

合伙（有限合伙）
3,500 35.00

庆阳瑞庆管理

咨询合伙（有限

合伙）

3,500 35.00

3.主要财务数据

兴瑞能源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：

单位：元/人民币

项目
2024 年 12 月 31 日

（未经审计）

2024 年 8 月 31 日

（经审计）

2023 年 12 月 31 日

（经审计）

总资产 87,477,244.94 85,825,408.07 86,156,676.31

总负债 65,961,466.78 64,309,629.91 76,082,273.32

股东权益 21,515,778.16 21,515,778.16 10,074,402.99

项目
2024 年度

（未经审计）

2024 年 1-8 月

（经审计）

2023 年度

（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0 0 0

净利润 -4,558,624.83 -4,558,624.83 -2,047,597.01

（二）兴瑞能源投资项目概况

兴瑞能源新建“庆阳市天然气提氦与储备调峰一体化项目”

（以下简称项目），是庆阳市陇东综合能源化工基地建设的重点

项目之一，为天然气储备和应急调峰项目和庆阳境内天然气提氦

产业发展的重点支撑项目，也是甘肃氦气庆阳储备基地的重要配

套工程，被列为甘肃省 2024 年度重点建设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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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占地 179.2 亩，预计项目建设投资 50,600 万元,除实缴

10,000 万元注册资本金外，其余项目建设资金 40,600 万元，由

兴瑞能源进行融资租赁和银行融资获得。项目主要建设日处理能

力 200 万方/天的天然气净化装置 1 套，日处理能力为 100 万方/

天的天然气液化装置 2 套，3 万立方双金属全容调峰储罐 1 座，

年产 50 万方氦气天然气提取高纯氦气装置 1 套，年产 5 万吨二

氧化碳的捕集回收装置 1 套，以及相应配套设施。后期预留氦气

产能增加到 200 万方/年，二氧化碳产能增加到 10 万吨/年的扩能

条件。

庆阳市油气资源富集，是甘肃的石油天然气化工基地、长庆

油田主产区。已探明油气总资源量 59.74 亿吨，占鄂尔多斯盆地

总资源量的 40%，其中石油地质储量 17.96 亿吨。已探明天然气

总资源量 2 万亿立方米，占鄂尔多斯盆地总资源量的 10%，天然

气地质储量 568 亿立方米，具备建设百亿立方米级天然气生产基

地的资源条件。本项目主要原料天然气由长庆油田陇东天然气项

目部庆阳地区自产天然气为主，以国家管网西气东输二线管道天

然气为辅，双气源供应是兴瑞能源项目长期稳定生产的有效保障。

项目建成后，年处理天然气可达 6 亿立方米，年产 LNG42

万吨，并具备年产 50 万方氦气和 5 万吨二氧化碳的生产能力。

将成为庆阳市及甘肃省产能最大的 LNG 工厂，拥有 3 万立方双

金属全容储罐调峰储备能力，具有较强的区域影响力。

目前，项目的核准、土地、环评、能评、安评、规划、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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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等手续均已取得批复，于 2023 年 4 月开工建设，因资金短

缺自 2023 年 12 月起项目施工建设处于停工状态。本次收购完成

后，在资金有效保障前提下，项目预计于 2026 年 9 月投产运营。

（三）项目产品市场分析

项目产品 LNG 既可以作为甘肃省内乃至周边地区不通管道

的居民用气使用，也可以为周边地区工业提供清洁燃料，主要目

标市场可覆盖庆阳地区及周边城市的冬季天然气调峰及在春、夏、

秋等季节可作为 LNG 车辆的供应气源，作为城市调峰气源具有

较强的保障性，可以有效的调节改善当地能源使用结构，促进当

地经济发展。项目设计产能日处理天然气 200 万方，周边下游终

端用户市场能够完全消纳，市场销售无压力。

项目产品氦气可销售给甘肃省氦气储备基地（库）作为战略

物资储备，同时也可以销售给氦气贸易单位或向氦气需求终端销

售。

（四）项目协同优势和同类公司经营情况

公司全资子公司鄂尔多斯市水发燃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鄂

尔多斯水发）在建设、生产、运营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并有稳定

的人才储备，可实现与标的公司生产经营资源共享与协同。标的

公司有先进混合冷剂制冷的液化工艺，标准化装置设计、施工，

可以保证生产装置质量和产品品质，有利于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，

稳定产品目标区域市场，锁定目标市场终端用户群。基于以上协

同优势，鄂尔多斯水发和标的公司可共同构建互利共赢的产品供



— 8 —

销体系，确保项目健康稳定运行。

与标的公司同类业务的鄂尔多斯水发，设计产能为日处理天

然气 110 万方，根据历史经营数据，鄂尔多斯水发 2022 年度生

产 LNG16.51 万吨、氦气 16 万立方米，2023 年度生产 LNG19.36

万吨、氦气 20.11 万立方米，2022 年、2023 年两年累计实现扣

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,371.02 万

元，对比公司发行股份购买鄂尔多斯水发少数股权签署的《盈利

预测补偿协议》中承诺“鄂尔多斯水发 2022 年度-2024 年度实现

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

于 2461.11 万元、2478.48 万元及 3304.71 万元，合计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8,244.29 万元”，

两年累计完成业绩承诺数的 108.73%，高于累计业绩承诺数

431.43 万元。（详见公司编号 2024-015 号公告）

四、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协议各方

本协议签署各方当事人：

甲方（受让方）：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

住所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 33399 号

法定代表人：朱先磊

乙方（转让方）：上海赛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崇明区长江农场长江大街 161 号（上海长

江经济园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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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庄涛

丙方：曾国才

丙方系标的公司及丁方现有实际控制人。

丁方：庆阳瑞庆管理咨询合伙(有限合伙)

注册地址：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恒美城市花园 3 期写字楼

1303 室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谢春根

（二）标的公司审计及评估

各方确认，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

“致同审字（2024）第 210C028671 号”《审计报告》，截至基

准日 2024 年 8 月 31 日，兴瑞能源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8,582.54 万

元，负债为 6,430.96 万元，未分配利润-660.62 万元，所有者权

益总额为 2151.58 万元。

各方确认，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水

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庆阳兴瑞能源有限公司股权所

涉及的庆阳兴瑞能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

（天兴评报字[2024]第 1922 号），截至基准日 2024 年 8 月 31

日，经以资产基础法评估，兴瑞能源净资产评估值为人

民币 1,270.20 万元，增值率为-40.96%。

（三）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

各方经协商一致，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其在标的公司拥有的

标的股权，以上股权所附属的相关资产及股东权益也一并转让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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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让方。甲方有意受让乙方所持标的公司 65%股权。

经各方充分协商确定，兴瑞能源 65%股权转让的最终定价为

人民币 0 元。

（四）过渡期安排

经各方同意并确认：过渡期间的损益以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

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专项审计后出具

的专项审计报告为准。

过渡期间标的公司所产生的损益由甲乙双方按照本次交易

完成后对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享有和承担。

（五）实缴出资安排

甲乙双方同意，鉴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尚未完成实缴：

1.本协议生效、标的股权经工商登记过户且完成标的公司法

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总经理、财务总监及标的公司名称变更、

《章程修订》的工商变更登记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标的公

司实缴 2,210 万元(即甲方认缴出资额的 34%)，丁方在甲方缴纳

前述首期出资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标的公司实缴 687.80 万元，至

此丁方完成实缴 1,900 万元（即丁方认缴出资额的 54%）；

2.丁方完成向标的公司出资 1,900 万元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甲

方向标的公司实缴 1,300 万元，至此甲方完成实缴 3,510 万元（即

甲方认缴出资额的 54%）；

3.甲方剩余认缴注册资本金在丁方实缴剩余注册资本金后

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实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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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工商变更登记及交接

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各方配合办理完成标的股权

转让及标的公司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总经理、标的公司名

称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。

标的股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，转让

方及丙方与甲方完成标的公司交接。

（七）项目建设融资及担保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如标的公司因项目建设或业务发展等

需进行融资，甲方及丁方同意按所持股权比例对金融机构提供担

保，若金融机构只接受甲方担保，丁方应向甲方按所持股权比例

足额提供反担保；如需要甲方对标的公司提供有息借款（执行甲

方对权属合资企业借款利率标准）支持的，丁方应向甲方按所持

股权比例足额资产抵押。

（八）违约责任

本协议对各方均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，如任何一方未充分履

行其在本协议的义务或者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下所作的陈述、保证

与承诺是不真实的或者有重大遗漏或误导，该方应被视为违约，

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。

（九）其他事项

各方同意并确认，为方便甲方股权管理，本次股权转让进行

工商变更登记时，甲方有权将其受让的目标公司 65%股权登记在

其指定的子公司名下，届时本协议约定的甲方之权利义务由该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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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承继，本协议各方需积极予以配合相关协议的签署及工商变

更登记手续的完成。

五、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随着项目建成投产，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产

业布局，提升市场竞争优势，增加公司优质资产规模，提高公司

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，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。

六、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

标的公司未来经营过程中，因受供需结构波动、市场竞争加

剧等因素影响，可能导致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。敬请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4 月 22 日


	OLE_LINK3

